《大竹县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实施方案》起草说明

一、基本情况
为深入贯彻《四川省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方案》（川委办〔2025〕15号）及《达州市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实施方案》（达市委办〔2025〕62号）精神，结合大竹县实际，县财政局牵头草拟了《大竹县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制定必要性
四川省印发了《四川省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方案》（川委办〔2025〕15号），达州市印发了《达州市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实施方案》（达市委办〔2025〕62号），为对标省、市决策部署，须制定适合我县的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方案，大力推进我县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工作。
三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盘活存量土地。落实“增存挂钩”“一地一策”，处置批而未供、闲置土地，清理无效批文，支持专项债、国企参与。（二）释放矿产资源潜力。衔接省市规划编制县域矿产规划，加大找矿投入，引导资本参与，强化监管、提升利用效率。（三）提高闲置低效房屋利用率。支持国企收购商品房作保障房，扩大房票安置，推进“商改租”，盘活相关房屋资源。（四）提升农村经营资产效益。建立资产台账，多元盘活闲置资产，强化资金支持，完善产权交易、加强人才培训。（五）推动基础设施盘活。排查可有偿使用设施，通过REITs、特许经营模式盘活，明晰产权，推进水利设施确权运营。（六）促进科研仪器共享。摸排纳入共享平台，推动川渝协同，实现各类科研仪器共用。（七）优化公益资产结构。整合闲置公益资产转作基层设施，探索收益分配，支持民生及乡村合规项目。（八）推进公共数据资产化。推动国企数据资产入表，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，引导公用企业开发公共数据。（九）激活林业资源活力。谋划林业发展规划，推进“森林四库”建设，壮大林业产业、打造特色品牌。（十）高效利用风光发电资源。开展风能观测评估，推进风电、光伏项目建设，扩大装机规模。
四、评估论证、征求意见等情况
（一）第一轮修订阶段。为有序推进我县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，2025年12月，县政府办公室徐成主任牵头组织各相关部门，召开大竹县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专题讨论会。会议明确要求各部门立足职能职责，结合工作实际精准提出修改意见建议，所有反馈意见由财政部门统一梳理汇总；同时明确由财政部门牵头，负责草拟我县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实施方案，确保方案起草工作有序落地。2026年1月，我局严格按照会议要求，牵头完成《大竹县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实施方案（一次修订稿）》草拟工作。为广泛凝聚共识、提升方案科学性，随后通过党政网面向各相关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及县属国有企业全面征求意见，充分吸纳各方合理建议，切实保障方案贴合我县实际、具备较强可操作性。
（二）第二轮修订阶段。2026年2月，收到《达州市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实施方案》正式文件后，我局高度重视，第一时间召开专题工作会议，召集各相关部门部署方案修订工作，严格对照市级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，针对前期草拟的《大竹县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实施方案》启动第二轮修订。2026年3月，该修订稿通过党政网再次面向各相关单位广泛征求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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